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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医疗保障局（部门）主要职能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是主管全市医疗保障工作的市政府直属机构，为正局级。
　　主要职能包括：
　　1.贯彻执行有关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起草有关医疗保障制度的地
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拟定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政策、规划、标准，并组织实施。
    2.组织拟订并实施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机制，推进医疗保障基金支付方式改革。
    3.组织拟订医疗保障筹资和待遇政策，完善动态调整机制，统筹城乡各类人群医疗保障待遇标准，建立健全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待遇
调整机制。拟订有关医疗补助政策。指导和推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负责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对长期护理保险基金
进行监管。牵头推进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管理工作。
    4.组织拟订城乡统一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等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拟订医保目录准
入谈判规则并组织实施。
    5.组织拟订药品、医用耗材价格和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收费等政策，建立医保支付医药服务价格合理确定和动态调整机制，
推动建立市场主导的社会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建立价格信息监测和信息发布制度。
    6.拟订药品、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政策并监督实施，指导药品、医用耗材招标采购平台建设。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牵头协调开展有
关药品、医用耗材等集中采购服务。
    7.拟订定点医药机构、长期护理保险评估和服务机构协议和支付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信用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
度，监督管理纳入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依法查处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8.负责医疗保障经办管理、公共服务体系和信息化建设。组织拟订和完善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政策。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关系转移
接续制度。开展医疗保障领域国际合作交流。
    9.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10.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要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建立健全覆盖全民、城乡统筹的多层次医疗
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确保医保资金合理使用、安全可控，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就
医需求、减轻医药费用负担。上海市医疗保障局要进一步加强医保基金监管，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加大对欺诈骗保等违规违法行为的监督
检查和打击力度。
    11.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有关职责分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医疗保障局等多部门在医疗、医保、医药等方面加强制
度、政策衔接，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协同推进改革，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和医疗保障水平。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部门）机构设置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医疗保障局本部以及下属2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本部门中，行政单位1家,事业单位2
家，具体包括（列示至基层预算单位）：
　　1．上海市医疗保障局本部
　　2．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3．上海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上海医药采购中心）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
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
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
支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
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
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支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
经费支出。



202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6年，上海市医疗保障局收入预算30,01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30,017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4,259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支出预算30,01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30,017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4,259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支出预算30,017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4,259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
预算为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项目经费预算增加。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1,552万元，主要用于本部门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等支出。
　　2.“卫生健康支出”科目26,459万元，主要用于本部门行政运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医疗保障政策管理、医疗保障经办事务、信息
化建设、事业运行等支出。
　　3.“住房保障支出”科目2,007万元，主要用于本部门缴纳的住房公积金等支出。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300,170,000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517,039

　　1. 一般公共预算 300,170,000 二、卫生健康支出 264,585,384

　　2. 政府性基金预算 三、住房保障支出 20,067,577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二、事业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四、其他收入

收入总计 300,170,000 支出总计 300,170,000

2026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517,039 15,517,039

208 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212,473 212,473

208 01 99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212,473 212,473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5,304,566 15,304,566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165,756 1,165,756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58,660 258,66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238,500 9,238,5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619,250 4,619,25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2,400 22,4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64,585,384 264,585,384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994,884 5,994,88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442,521 4,442,521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552,363 1,552,363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2026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项目 收入预算



类 款 项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项目 收入预算

210 15 医疗保障管理事务 258,566,500 258,566,500

210 15 01 行政运行 72,418,275 72,418,275

210 15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644,684 5,644,684

210 15 04 信息化建设 77,586,122 77,586,122

210 15 05 医疗保障政策管理 14,129,280 14,129,280

210 15 06 医疗保障经办事务 39,824,799 39,824,799

210 15 50 事业运行 17,274,698 17,274,698

210 15 99 其他医疗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31,688,642 31,688,642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4,000 24,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4,000 24,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0,067,577 20,067,577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20,067,577 20,067,57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9,463,333 9,463,333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0,604,244 10,604,244

300,170,000 300,170,000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517,039 15,304,566 212,473

208 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212,473 212,473

208 01 99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212,473 212,473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5,304,566 15,304,566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165,756 1,165,756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58,660 258,66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238,500 9,238,5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619,250 4,619,25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2,400 22,4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64,585,384 95,687,857 168,897,527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994,884 5,994,88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442,521 4,442,521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552,363 1,552,363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6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210 15 医疗保障管理事务 258,566,500 89,692,973 168,873,527

210 15 01 行政运行 72,418,275 72,418,275

210 15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644,684 5,644,684

210 15 04 信息化建设 77,586,122 77,586,122

210 15 05 医疗保障政策管理 14,129,280 14,129,280

210 15 06 医疗保障经办事务 39,824,799 39,824,799

210 15 50 事业运行 17,274,698 17,274,698

210 15 99 其他医疗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31,688,642 31,688,642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4,000 24,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4,000 24,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0,067,577 20,067,577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20,067,577 20,067,57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9,463,333 9,463,333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0,604,244 10,604,244

300,170,000 131,060,000 169,110,000合计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 300,170,000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517,039 15,517,039

二、政府性基金预
算

二、卫生健康支出 264,585,384 264,585,384

三、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

三、住房保障支出 20,067,577 20,067,577

收入总计 300,170,000 支出总计 300,170,000 300,170,000

2026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5,517,039 15,304,566 212,473

208 0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 212,473 212,473

208 01 99 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212,473 212,473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5,304,566 15,304,566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165,756 1,165,756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258,660 258,66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9,238,500 9,238,5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4,619,250 4,619,25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22,400 22,4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64,585,384 95,687,857 168,897,527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5,994,884 5,994,884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442,521 4,442,521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552,363 1,552,363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6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类 款 项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210 15 医疗保障管理事务 258,566,500 89,692,973 168,873,527

210 15 01 行政运行 72,418,275 72,418,275

210 15 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5,644,684 5,644,684

210 15 04 信息化建设 77,586,122 77,586,122

210 15 05 医疗保障政策管理 14,129,280 14,129,280

210 15 06 医疗保障经办事务 39,824,799 39,824,799

210 15 50 事业运行 17,274,698 17,274,698

210 15 99 其他医疗保障管理事务支出 31,688,642 31,688,642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4,000 24,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24,000 24,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0,067,577 20,067,577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20,067,577 20,067,57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9,463,333 9,463,333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0,604,244 10,604,244

300,170,000 131,060,000 169,110,000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6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单位：元

类 款 项

合计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026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单位：元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07,827,504 107,827,504

301 01 基本工资 15,354,647 15,354,647

301 02 津贴补贴 30,159,916 30,159,916

301 03 奖金 22,735,236 22,735,236

301 07 绩效工资 9,812,168 9,812,168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9,238,500 9,238,500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4,619,250 4,619,250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4,452,931 4,452,931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541,953 1,541,953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312,590 312,590

301 13 住房公积金 9,463,333 9,463,333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36,980 136,98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21,590,000 21,590,000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2026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
类科目编码



类 款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
类科目编码

302 01 办公费 2,507,000 2,507,000

302 02 印刷费 206,000 206,000

302 04 手续费 3,000 3,000

302 05 水费 122,000 122,000

302 06 电费 620,000 620,000

302 07 邮电费 1,316,000 1,316,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5,391,728 5,391,728

302 11 差旅费 1,763,000 1,763,0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1,500,000 1,500,000

302 13 维修（护）费 660,000 660,000

302 14 租赁费 10,000 10,000

302 15 会议费 410,000 410,000

302 16 培训费 300,000 30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216,000 216,000

302 26 劳务费 762,000 762,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50,000 50,000



类 款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
类科目编码

302 28 工会经费 1,571,128 1,571,128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21,000 221,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2,119,384 2,119,384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841,760 1,841,76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182,496 1,182,496

303 02 退休费 1,182,496 1,182,496

310 资本性支出 460,000 460,0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130,000 130,000

310 99 其他资本性支出 330,000 330,000

131,060,000 109,010,000 22,050,000合计



单位:万元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193.70 150.00 21.60 22.10 22.10 1,741.76

2026年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三公”经费预算数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数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193.70万元，比2025年预算减少15.00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150.0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22.10万元，比2025年预算减少15.00万元，主要原因是2026年无新购公车计划。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0.00万元，比2025年预算减少15.00万元，主要原因是2026年无新购公车计划；公务用车运行费22.1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三）公务接待费21.6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6年上海市医疗保障局（部门）下属1家机关和1家参公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1,741.76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6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9,552.11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55.4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9,496.71万元。
　　2026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899.09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615.87万元
。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3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6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36个，
涉及项目预算资金16,843.05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8月31日，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共有车辆6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1辆、机要通信用车1辆、应
急保障用车1辆、执法执勤用车3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
辆）53台（套）。
　　2026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
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部门预算安排购置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
辆）0台（套）。



                                       热线服务保障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秉持新形势下政府对外服务转型的要求，提升转型12393咨询平台，建设新一代12393热线智能联络中心，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宗旨；“民有所求、我有所助”的
服务理念；以及“接听及时、应答准确、服务周到、热情真诚”的服务标准，更好的满足广大市民的服务需求。建设医保12393热线智能咨询平台，一、从智慧化角度
出发，优化资源配置，整合多部门服务全资源，调动政府服务潜力，覆盖群众社会化渠道，实现智慧化服务管理。二、从精细化服务角度出发，统一服务规范流程，
通过业务细化分类，实现由总到分、由粗到细的服务引导。形成上下一体、标准一致的咨询服务体系，推进12393热线咨询服务科学化、规范化发展，促进上海医保局
依法行政和科学决策。
 二、立项依据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42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9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35号）
人社部《关于印发“互联网+人社”2020行动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16】105号）
人社部《关于加快推进12333电话咨询服务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人社厅发【2016】186号）
关于印发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电话咨询服务工作要点的通知（人社信息函【2017】9号）
"
 三、实施主体
项目由上海市医疗保障局主管，由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按照合同约定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资金总额2408.84万元，含坐席租赁费、管理费。坐席租赁费2093.30万元，其中人员成本按121人计算。系统使用费266.30万元,管理费49.24万元。
 七、绩效目标
接听及时、应答准确、服务周到、热情真诚



                                       政府聘用辅助人员经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是市医疗保障局下属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中心经费列入财政全额预算，经市编办批复辅助人员编制数为240人，用工方式为政府购买服
务，目前实有人数为99人，预测2026年人数105人。项目主要用于支付辅助人员薪酬，以及人员的日常管理经费。
 二、立项依据
《关于同意调整市医疗保障局所属部分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的批复》(沪委编委(2020)146号）、《关于调整本市政府聘用辅助人员薪酬水平的通知》（沪人社资
（2025）210号)
 三、实施主体
项目由上海市医疗保障局主管，由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根据《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辅助人员管理若干制度》实施。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六、年度预算安排
每月发放政府聘用辅助人员薪酬，根据年度考核结果发放年终奖金。每月支付第三方委托代理费。
 七、绩效目标
委托第三方正常发放政府聘用辅助人员的薪酬，关心并提供一定的福利，确保本市医疗保险经办管理与服务正常运作。



                                       信息化建设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该项目主要用于对“上海医保经办服务人工智能应用子系统”、“上海医保结算能力提升子系统”和“上海市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基金财务管理综合支付项目（2026年
升级改造）”系统进行建设或升级改造，确保系统符合业务需求。
 二、立项依据
1、本市信息化专项规划和实施计划；
2、国家行业规划配套和实施计划；
3、各委、办、局的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
4.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安全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医保领域应用的通知（医保办函〔2025〕45号）
5.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加快“人工智能＋政务服务”改革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实施方案》（沪府办发〔2025〕7号）
6.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发展医学人工智能工作方案(2025-2027年)》（沪府办发〔2024〕21号）
7.《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落实参保长效机制意见优化医保经办服务管理的通知》（医保办函〔2024〕76号）
8.《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推进基本医保基金即时结算改革的通知》（医保办发〔2025〕1号）等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四、实施方案
 2026年一季度启动政府采购流程，四季度执行相关预算。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10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使用2026年部门预算资金3943.73万元，主要用于“上海医保经办服务人工智能应用子系统”、上海医保结算能力提升子系统”和“上海市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基金财务
管理综合支付项目（2026年升级改造）”3个项目的建设工作。
 七、绩效目标
确保各系统按照要求高质量完成建设并通过验收。



                                       信息化运维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该项目主要用于对 “上海市医疗保障费用审核结算管理系统”、“上海市医保“一网通办”事项（含全程网办）服务”、“上海医保附加基金管理及日对账优化子系
统”、“上海医保药店异地购药及异地工伤管理子系统”、“定点机构数字化管理子系统”、“基于医保电子处方外配流转的药店门诊统筹管理子系统”、“医保“
统模式”业务子系统”、“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居家上门服务移动监管系统”、“上海医疗保障局监督检查所执法监督及内控管理系统”和“上海市医疗保险监督检
查所现场执法视频监控管理平台”系统进行日常运行维护，确保其平稳运行。
 二、立项依据
1、本市信息化专项规划和实施计划；
2、国家行业规划配套和实施计划；
3、各委、办、局的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
4.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2013年10月1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8号公布）
5.市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的通知（沪府发[2015]57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四、实施方案
 2026年一季度启动政府采购流程，四季度执行相关预算。
 五、实施周期
合同签订后一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使用部门预算资金2994.37万元，主要用于“上海市医疗保障费用审核结算管理系统”、“上海市医保“一网通办”事项（含全程网办）服务”和“上海医保附加基金
管理及日对账优化子系统”等10个系统运行维护服务。
 七、绩效目标
维护系统稳定性与可用性、做好数据安全与防护、提高运维效率与成本控制、提升用户体验与业务支持、做好相关运维管理工作。



                                       信息化运维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该项目主要用于对 “上海市医药采购服务与监管信息系统”和“上海市医药采购服务与监管信息系统2.0”等平台进行日常运行维护，确保其平稳运行。
二、立项依据
1、本市信息化专项规划和实施计划；
2、国家行业规划配套和实施计划；
3、各委、办、局的发展规划和实施计划；
4、《关于做好本市医保药品带量采购有关工作的通知》（沪人社医发〔2015〕13号）；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国办发〔2016〕8号）；
6、《关于做好本市第三批医保药品带量采购有关工作的通知》（沪人社医〔2018〕226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上海医药采购中心）
四、实施方案
 2026年一季度启动政府采购流程，四季度执行相关预算。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项目预算272.43万元，主要用于 “上海市医药采购服务与监管信息系统”和“上海市医药采购服务与监管信息系统2.0”等系统集成维护服务及运维专线费用
。
七、绩效目标
维护系统稳定性与可用性、做好数据安全与防护、提高运维效率与成本控制、提升用户体验与业务支持、做好相关运维管理工作。



                                       少儿学生基本医疗保障工作专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2006年，市政府办公厅发文明确市红十字会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互助基金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基金办”）承担
少儿学生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的职能，具体负责少儿学生医疗保障的审核结算等经办业务。
2008年，本市实施城镇居民医保制度，考虑到与原少儿学生医保的衔接，居保中小学生和婴幼儿住院医保的操作管理沿用原来模式，继续委托市基金办操作。
2024年，市医保局继续委托市基金办承担居保少儿住院经办机构的职责。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中小学生和婴幼儿住院门诊大病基本医疗保障试行办法的通知》（沪府办发［2006］27号）
《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和婴幼儿医疗保障工作的有关通知》（沪医保待遇发【2024】27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是本市城乡居民医保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居保少儿住院医保政策的制订和组织实施。市医保局委托市基金办承担居保少儿住院经办机构的职
责，负责居保少儿住院定点医疗机构申报结算费用初审、零星报销、异地就医备案等经办业务。市红十字会作为市互助基金办的主管单位，负责对居保少儿住院经办
工作的组织管理，加强与医保部门的沟通协调，做好重大决策的会商等工作。
四、实施方案
1．市、区基金办通过登录医保经办系统完成居保少儿出院结算报销。
2．市、区基金办根据国家和本市医保政策进行医疗费用预审、受理、初审。
3.  市、区基金办承担经办审核过程中的规范就诊、合理用药等审核及宣导工作；核验结算凭证的真实性、合理性、时效性。
4．各定点医疗机构通过医保经办系统确认记账结算的医疗费用，按月打印报表向所属区基金办申报结算，区基金办初审通过的医疗费用报市基金办复核。市基金办将
审核结果反馈至医保中心。
5．区基金办受理零报业务，经预审、受理、初审后，每周一次上报市基金办。市基金办复核通过后，通过医保经办系统办理零报。
6.市基金办按月汇总零报材料整理，于次月移交至市医保中心归档。
7.区基金办受理异地就医备案业务；承担本市居保少儿在异地就医费用的零报结算业务。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至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预算安排754.813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